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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要点 

事件：2022 年 1 月 7 日，证监会对《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挂牌公司转板上市的指导意见》修订形成《关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转板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。 

北交所转板上交所科创板或深交所创业板指导意见落定： 

本次《指导意见》延续了前次指导意见的“转板”的基本原则，保持

了意见制度框架和主要内容。（1）转入板块范围：符合条件的北交所上市

公司可以申请转板至上交所科创板或深交所创业板；（2）转板条件：已在

北交所连续上市满一年且符合转入板块上市条件（曾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）原精选层挂牌的，与北交所上市时间合并计算；（3）转板程序：

提出转板申请的北交所上市公司，按照上交所、深交所有关规定聘请证券

公司担任上市保荐人；（4）股份限售安排：明确北交所上市公司转板后股

份限售期原则上可以扣除在原精选层和北交所已经限售的时间。 

北交所转板制度的推出，意味着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又迈

出了实质性一步。 

主板注册制的实施预期下，未来各个板块均有望实现互联互通。转板

制度也将倒逼北交所持续深化改革，更好体现其包容性、创新性、服务性。 

证监会表示，下一步将组织上交所、深交所、北交所、中国结算等做

好转板各项准备工作，并根据试点情况，评估完善有关制度安排。设立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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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证券交易所是深化新三板改革的重要举措，有助于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

体系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对于北交所开市前已向

沪深交易所提交申请的，适用原指导意见及配套规则。对于北交所开市后、

《指导意见》及配套规则正式生效前，向沪深交易所提交申请的，沪深交

易所参照原有规则进行受理和审核。 

北交所的政策规章解读：相比科创板和创业板，在多项业务流程方面

均有优势。 

1）组织架构：与会员制交易所不同，北交所由全国股转公司出资设立，

采用公司制，探索具有特色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。其主要管理人员由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管理人员担任，其中，北交所公司董事长为徐明，

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为隋强，李永春、张梅、陈永明、王丽为公司董事。

2）相比创业板和科创板，北交所的：上市门槛更低（实现四套标准之一即

可）、审核时间更短（北交所审核时间 2 个月，科创板和创业板审核时限原

则上均为 6 个月）、交易方式更灵活（在竞价交易的模式下，同时引入做市

商）、交易涨跌幅度更大（30%）、资本运作方式更灵活（放宽对主要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减持时间和数量的限制；不对现金分红比例等强制性

规定，鼓励公司依据公司的自身情况而定）。 

风险提示：流动性不足的风险：由于新三板公司的小微企业特性，可

能会存在交易量不足带来的流动性风险；业绩波动较大以及公司退市的风

险：由于新三板公司规模较小，抵御风险的能力有限，可能会存在业绩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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幅波动，甚至极端情况下存在退市的风险；北交所政策实施效果不达预期

的风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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